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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法務部辦理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業務績效實地查核及評鑑報告 

評鑑日期：114 年 4 月 25 日 

一、總評 

（一）臺灣更生保護會(以下簡稱該會) 該會為穩定人員久任及開創人力晉用

來源，除內部提報專任人員薪俸調整方案之外，在北部大專院校舉辦校

園徵才及職場徵才與體驗計畫，且有具體執行記錄，肯定單位在人力資

源管理上之用心。 

（二）辦理多項新興方案措施，如辦理微型保險、介接矯正署獄政系統、更生

八十保護成果展及榮獲臺灣企業永續獎等，均展現更生保護會蛻變及優

化的量能，並持續辦理會產活化及開發工作，對於提供更生人就業機會

與工作保障均有所助益。 

二、建議事項 

（一）會務推動 

1.各分會委託民間單位執行家庭支持服務，檢視各分會 113 年成果報告，

服務量及服務項目顯有差異，辦理內容及表單記錄格式係依各分會自行

與受託單位協調決定，建議該會檢核分會在本項服務之供需相符情形，

並依循法務部所訂計畫內容落實核心項目，以及針對主要工作表單制定

格式規範，另可邀請服務專業度高或具創新性之優良單位進行分享，增

進各分會與委外單位間之合作視野。 

2.113 年轉介個案進入友善廠商或自營更生事業體，惟相關記錄較為簡

要，僅呈現轉介名冊、就業期程等內容，對於更生人在職場中的適應輔

導、穩定就業因素或不利因素等面向較少提及，建議該會進一步分析個

案就業過程及廠商晉用等層面之助力與阻力因素，並提出改善對策，以

精進更生事業群發展。 

3.安置對象包含藥酒癮、自立生活、無家可歸等因素，個案需求具差異性，

合作單位是否具備充足的處遇專業知能，以及處遇目標擬定是否符合分

會轉介需求，又是否有討論機制，以達到應有的服務效能，建議該會應

加以檢核。 

4.目前與社政、衛政、勞工等單位雖有行政連結，但與民間單位之合作(戒

治、社福組織)應可更強化組織間對服務對象相關業務的協力合作與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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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二）人力資源運用及規劃 

1.更生輔導員為中高齡者比例相當高，而若更生人年齡較輕或家庭有未成

年子女親職議題，與更輔員可能存在世代觀念落差，為減少更輔員在家

庭訪視與輔導過程之壓力，建議在更輔員訓練過程增加跨世代價值觀差

異、多元化親職需求與教養觀等類課程。 

2.更生輔導員人力建議可與各大專院校心理系及社工系合作，除目前的體

驗計畫，可朝向合作實務訓練與短期見習，將更有利未來專業人力之招

募。 

3.對於新進個管師的教育訓練，該會已能適切規劃課程，建議該會能持續

督導各分會對於專任人員與個管師業務分工妥適安排，並輔導分會資深

更生輔導員與新進人員間經驗及業務傳承。 

（三）財務管理 

1.經抽查該會 112 年 8月支出傳票，有帳單繳費逾期之情況，請注意帳單

之繳款期限。另查有設備採購之傳票後附之黏貼憑證用紙保管人均未核

章，與會計制度第 68點規定未符，請爾後留意並檢討改進。 

2.該會零用金備查簿有關更生輔導員 6、7 月及 9 月值班費，未依出納管

理手冊第 24 點(四)規定，於零用金支付後，隨時逐筆登入零用金備查

簿，請檢討改進。 

3.請該會持續檢討各項業務所需經費以外之閒置資金，適時將活存轉為定

存，以增裕利息收入 

 


